附件1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校企合作项目立项申请书









合作项目名称 ＿＿＿＿＿＿＿＿＿＿＿＿＿＿＿＿
合作单位名称 ＿＿＿＿＿＿＿＿＿＿＿＿＿＿＿＿
二级学院（盖章） ＿＿＿＿＿＿＿＿＿＿＿＿＿＿
项 目 负 责 人 ＿＿＿＿＿＿＿＿＿＿＿＿＿＿＿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1. 本申请书是校企合作项目申报、批准立项与备案存档的重要文件，应由项目负责人填写。
2. 请用黑色笔认真填写或打印各项内容，表内栏目不能空缺，无此项内容请填写“无”。
3. 加盖学院公章后，一式三份报送产教融合处，并同时发送电子文本。
4. 经审定批准立项后，应与合作单位签订合作协议，并附于此申请书后，进行归档管理。
5. 合作项目启动后，每年应进行合作项目进展情况总结，开展项目绩效评价，报送评价报告，作为附件与此申请书一并归档管理。
6. 合作项目结束后，须报送总结报告，并将此项目的所有文书档案送交学校档案室归档留存。














一、合作单位基本情况
	合作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主管部门
	

	法人代表
	
	联系方式
	

	联系人
	
	手机号码
	

	合作单位
详细地址
	

	主要生产
经营范围
	

	合作单位情况介绍（不超过500字）


二、项目立项依据和必要性
	申请立项学院
	

	学院负责人
	
	联系方式
	

	项目负责人
	
	手机号码
	

	项目组主要成员
	姓名
	职称与职务
	承担主要工作

	
	
	
	

	
	
	
	

	
	
	
	

	
	
	
	

	
	
	
	

	立项的依据与必要性（不超过500字）


三、项目的主要内容
	校企合作
项目名称
	

	合作形式
	

	项目具体内容
	（不超过500字，附校企合作协议书）

	合作单位保障措施
	

	校方项目保障措施
	

	项目进度安排
	

	项目预期成果
	


四、项目的立项审批
	申请立项学院意见
	




[bookmark: OLE_LINK7]         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产教融合处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校企合作协议履约情况表
 二级学院（盖章）：
	项目名称
	​

	合作企业
	​

	协议签订时间
	​

	协议履约情况

	协议履约条款要求
	实际履约情况

	
	​

	
	​

	
	​

	
	​

	
	​


注：本表按学期填写，于学期结束前报送产教融合处备案。
项 目 负 责 人（签字）：                             年     月    日
二级学院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产教融合处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校企合作工作考核指标分量表（     年）
院（部）                                                      负责人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主要观测点
	评分标准
	自评
得分
	考核
得分

	一、组织与管理（6分）
	1.合作组织（4分）
	组织机构健全（如成立工作小组、合作专委会等），并配备校企合作专（兼）职工作人员；具体合作项目应成立工作小组，并指定专人负责。
	成立校企合作工作领导机构（工作小组、专委会等），负责人为学院主要领导与合作企业领导共同担任的，得2分；有专（兼）职工作人员的，得1分。具体合作项目成立工作小组的，得1分；未成立工作小组的不得分。
	
	

	
	2.管理制度及工作推进（2分）
	制订符合本院实际的科学完善的管理制度，并定期开展校企合作推进活动。
	有科学完善的校企合作管理制度，得1分；有制度但不够完善，得0.5分；无管理制度不得分。每学期开展2次及以上校企合作推进活动的，得1分。
	
	

	二、合作数量（15分）
	1.累计总数（10分）
	协议有效期内的合作企业数量。
	按照各专业开设年限3年以上的合作企业不得少于6个，其他专业不得少于3个，在校生人数达450人以上的专业，校企合作企业数量按“原数量要求*1.5”计算，达到目标值的，得6分；高于目标值的，每增加一个企业得1分，最高得4分；目标值以下的，每少一个企业，扣0.5分。 
	
	

	
	2.年度新增数（5分）
	当年度新增合作企业数量。
	按照每个专业新增1个合作项目或合作企业得1分，最高得5分。
	
	

	三、专业建设（25分）
	1.组织架构（3分）
	各专业建立有合作企业有关专家参加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
	有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并召开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会议，得1分；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开展实质性活动1项得0.5分，最高得2分。
	
	

	
	2.课程建设（5分）
	专业课引入职业、行业标准，校企共建课程体系、标准、教学内容。
	参与课标、在线开放课程每项得1分，最高得5分；少1个专业扣1分，最多扣5分。
	
	

	
	3.教材建设（5分）
	与企业合作编写校本教材和公开出版的教材。
	有合作编写校本教材、公开出版教材的， 每部教材得1分，最高得5分。
	
	

	
	4.资源库建设（5分）
	教学内容融合行业企业资源、职业资格考试有关资料及各类题库等。
	每个专业有企业参与教学资源库建设的，每项得2分，最高得5分。
	
	

	
	5.产业学院或职教集团、专业联盟、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7分）
	建有行业协（学）会、相关院校、知名企业参与的产业学院或职教集团、专业联盟、生产性实训基地等。
	建有产业学院或职教集团、专业联盟、生产性实训实践基地的，得3分；有行业协（学）会、知名企业参与的，得2分；有本科院校参与的，得1分；有高职和中职院校参与的，得1分。
	
	

	四、师资队伍建设（15分）
	1.企业兼职教师（8分）
	各专业聘请企业兼职教师，建有相对稳定兼职教师库。
	当年企业兼职教师实质开展教学的，每人得0.5分。
	
	

	
	2.专业课教师进企业实践锻炼（7分）
	鼓励教师到校企合作单位实践锻炼，并形成制度。
	专任教师到校企合作单位实践锻炼，参加实践人数占本部门专任教师总数50%以上得4分；30%以上得3分；20%以上得2分；10%以上得1分。
专任教师企业挂职实践时间，每年达3个月以上的，每人得1分，最高不超过3分。 
	
	

	五、实践教学基地建设（10分）
	1.校内实训基地建设（5分）
	企业投入资金、设备在校内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
	共建校内实训基地企业投入资金与设备总值每投入5万元得1分，最高5分。企业与学校联合培养，学校支付企业学生培养费的项目除外。
	
	

	
	2.校外实训基地建设（5分）
	与企业合作建立校外实训就业基地数量。
	按照各专业开设年限3年以上的校外实训基地不得少于4个，其他专业不得少于2个，在校生人数达450人以上的专业，校企合作企业数量按“原数量要求*1.5”计算，达到目标值的，得5分；目标值以下的，每少一个校外实训基地的，扣0.5分。
	
	

	六、人才培养模式（17分）
	1.订单班、现代学徒制项目数(6分）
	与企业开展订单或现代学徒制专业数量。
	订单班或现代学徒制项目每专业平均1个得1分，最高6分。
	
	

	
	2.岗位实习（6分）
	合理安排学生岗位实习时间、数量及稳定性。
	结合学校实际，安排学生进企业岗位实习，40人为1个单位，1个单位得1分，不足40人的按“实际人数/40×1”计算，最高得4分。岗位实习学生稳定率达到80%以上，得2分；70%-80%，得1.5分；50%-60%，得1分；40%-50%，得0.5分。
	
	

	
	3.就业人数(5分)
	当年度8月31日前毕业生在合作企业签订就业协议的平均就业率。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平均就业率30%以上的，得5分；低于30%按“实际就业率/30%×5”计算。
	
	

	七、社会
服务（12分）
	1.社会服务项目（4分）
	以各种合作形式开展社会培训、科技服务项目。
	社会培训项目1个得0.5分，科技服务项目1个得0.5分，最高得4分。
	
	

	
	2.经济效益（3分）
	各种形式合作取得的经济效益。
	当年取得经济效益30万元以上得3分；20-30万元以上得2分；10-20万元得1分。
	
	

	
	3.企业奖（助）学金（4-5分）
	奖助学金额度。
	当年企业设立的奖助学金在5万元及以上，得4分；2-5万元，得3分；2万元以下，得1分。
	
	

	
	4.捐赠（3分）
	企业、社会团体的捐赠（现金、设备、设备附属物、软件等）。
	当年捐赠金额20万元以上的，得3分；10-20万元，得2分；5-10万元，得1分。
	
	

	八、特色与创新（20分，可累计加分）
	1.特色亮点与标志性成果（20分）
	校企合作工作特色、亮点及取得标志性成果。
	对业绩突出与亮点工作进行综合打分，最高20分。如：联合申报并获评国家、省、市级大师工作坊、示范基地、现代学徒制试点、示范专业、示范企业、教学团队、创新团队等项目；联合申报并获评国家、省、市级产业教授、技术能手、江苏工匠等。合作项目有政府部门参与，受到各级媒体报道，形成典型案例等。国家级20分，省级10分，市级5分。
	
	



附件4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校企合作年度工作考核表


（      年度）








二级学院（盖章） ＿＿＿＿＿＿＿＿＿＿＿＿＿＿
负    责    人 ＿＿＿＿＿＿＿＿＿＿＿＿＿＿＿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1. 本表是校企合作年度考核的重要文件，请逐项认真填写，填写内容须全面、准确、严谨（按照考核指标分量表要求，将相关数据、名称等内容填写完整）。
2. 请用黑色笔填写或打印各项内容，表内栏目不能空缺，无此项内容请填写“无”。
3. 格式要求：表中各项内容用“小四”号宋体填写，单倍行距；相关表格栏高不足，可自行增加。
4. 请根据本表所填内容，按序附上相关佐证材料，用A4纸双面打印并装订成册。
5. 加盖学院公章后，一式三份报送产教融合处，并同时发送PDF格式电子文本。
6. 考评结束后，所有考核材料归档留存。


	二级学院
	

	负责人
	
	手机号
	

	校企合作年度工作概述（1000字以内）

	

	一、组织与管理
	1.合作组织

得分：
	

	
	2.管理制度及工作推进

得分：
	

	二、合作数量
	1.累计总数

得分：
	

	
	2.年度新增数

得分：
	

	三、专业建设
	1.组织架构

得分：
	

	
	2.课程建设

得分：
	

	
	3.教材建设

得分：
	

	
	4.资源建设

得分：
	

	
	5.产业学院或专业联盟、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

得分：
	

	四、师资队伍建设
	1.企业兼职教师

得分：
	

	
	2.专业课教师进企业实践锻炼

得分：
	

	五、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1.校内实训基地建设

得分：
	

	
	2.校外实训基地建设

得分：
	

	六、人才培养模式
	1.订单班、现代学徒制专业数

得分：
	

	
	2.顶岗实习

得分：
	

	
	3.就业率

得分：
	

	七、社会服务
	1.社会服务项目

得分：
	

	
	2.经济效益

得分：
	

	
	3.企业奖（助）学金

得分：
	

	
	4.捐赠

得分：
	

	八、特色与创新
	1.特色亮点与标志性成果




得分：
	












	[bookmark: _GoBack]自评得分：




	

	二级学院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专家考评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产教融合处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以上所填内容的佐证材料附后，并装订成册。
